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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委员会东京公约现代化包括不循规旅客问题特别小组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 

2012 年 12 月 3 日至 7 日，蒙特利尔 

修订《东京公约》的议定书草案的主要执行条款 

（由法律小组委员会主席提交） 

第一条 

本议定书补充 1963 年 9 月 14 日在东京签署的《关于航空器内犯罪和犯有某些其他行为的公约》

（以下称为“公约”），在本议定书的当事国之间，公约和本议定书应当作为一个单一文书予以阅读

和解释。 

（注：本条款草案遵循《制止在用于国际民用航空的机场发生的非法暴力行为以补充 1971 年 9 月

23 日订于蒙特利尔的《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的议定书》第一条的格式。鉴于若干

个代表团在小组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所表达的意见，即除了所查明的管辖权空白之外，总体而言并不

需要对东京公约进行全面修订，本草案没有改变东京公约所用术语，例如“登记”国；本草案也不处

理现有的第十六条已经处理的引渡问题。 

第二条 

1. 公约第三条第二款应当由以下内容取代： 

“2. 每一缔约国： 

a) 应当采取必要措施，对以下情况下在航空器内实施的罪行，确立其管辖权： 

(i) 【作为发生国,】依照其刑法规定的罪行是在该国领土内的航空器内实施的； 

(ii) 【作为登记国,】依照其刑法规定的罪行是在该国登记的航空器内实施的； 

(iii) 【作为降落国,】第九条第一款分款规定的罪行是在该国领土内降落的航空器

内实施的，罪行嫌犯仍在该航空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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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作为运营人所属国,】第九条第一款分款规定的罪行是在不带机组租给运营

人的航空器内实施的，该运营人的主要营业地或永久居所在该国。 

b) 当事国也可对以下情况下在航空器内实施的罪行确立其管辖权： 

(i) 【作为国籍国,】第九条第一款分款规定的罪行是【由或】针对该国国民实施

的； 

(ii) 【作为习惯居住地国,】第九条第一款分款规定的罪行是由其习惯居住地在该

国领土内的无国籍者在航空器内实施的。 

2. 在公约第三条中，应当加入以下内容，作为第二款分款： 

“第二款分款。如果缔约国将第八条第一款分款规定的任何行为按照其刑法确定为犯罪，该缔

约国也可对第三条第二款 a) (iii)和(iv)和第二款 b) (i)和(ii)所列情况下在航空器内实施的罪行确

立其管辖权。” 

（注：第二款 a) (ii)至(iv)、第二款 b) 和第二款分款都是对公约第三条拟议的新增加内容，处理关

于强制管辖权和任择管辖权的问题。在部分程度上，它们遵循《制止与国际民用航空有关的非法行为

的公约》（2010 年，北京）第八条的格式，并作出修改。这里的想法是规定对（构成犯罪）的行为或

严重犯罪确立管辖权，使有关不循规人员离开航空器或将其移交。如果法律小组委员会希望有更广泛

的强制管辖权，则可以扩展第九条第一款分款。如果小组委员会希望获得相反结果，则可以缩短这一

段落，其中某些内容可以移到第八条第一款分款。任何这些拟议修改都不得妨碍每个缔约国根据现有

的第三条第三款确立对任何其他犯罪的管辖权。 

第三条 

在公约第八条中，应当加入以下内容，作为第一款分款： 

“第一款分款。为第一款的目的但不限制其普遍性，应当将以下行为视为可使该人离开航空器的

行为： 

a) 对他人进行无论是身体上还是言语上的攻击、威胁或恐吓； 

b) 故意对财产造成损坏或损毁； 

c) 使用精神作用物质，导致中毒并危及良好秩序和纪律； 

d) 在盥洗室吸烟，或以可能损害航空器安全的方式在其他地方吸烟； 

e) 损坏烟雾探测器或任何其他安全装置； 

f) 在禁止操作便携式电子装置时操作此类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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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新的第一款分款的目的是列出一系列较轻的犯罪或行为，可以受到降落国、运营人所属国、

国籍国和习惯居留地国的任择管辖权的管辖。此处“行为”一词按照第一条第一款 b 项的规定，包含

“罪行”和“非罪行”这两者。由于小组委员会尚未商定罪行清单，第一款分款的清单是以国际民航

组织 288 号通告内的清单为基础的。如果小组委员会认为应该将其中某些行为视为严重犯罪（例如第

一款分款 d）、e）和 f）规定的可能不利影响航空器安全的行为），则小组委员会可以决定将这些罪行

移到第九条第一款分款。） 

第四条 

在公约第九条中，应当加入以下内容，作为第一款分款： 

“第一款分款。为第一款的目的但不限制其普遍性，应当将以下行为视为严重罪行： 

a) 对机组人员实施攻击或威胁实施此种攻击，此种行为干扰机组人员履行职责或降低机组

人员履行这些职责的能力； 

b) 拒绝遵循机长或以机长名义给予的合法指示，此种拒绝危及航空器或航空器内人员或财

产的安全或危及机上良好秩序和纪律； 

c) 对他人实施人身暴力行为； 

d) 性攻击； 

e) 【法律小组委员会要插入的其他罪行】。” 

（注：新的第九条分条第一款的目的是列出降落国和运营人所属国应该确立强制管辖权的严重罪

行。这一清单基于 288 号公告所列的某些罪行，被视为更加严重的罪行。第九条第一款分款内对严重

罪行的描述没有完全遵循 288 号通告的描述。） 

第五条 

在公约第十条中，应当将现有段落编号为“1”，并应当加入以下内容，作为第 2 段： 

“2. 为实施第一款的目的，机上保安员应当被视为一名【旅客】【机组人员】【机长】。” 
（注： 

(a) 本草案没有提出机上保安员豁免的实质内容，而是仅仅确定了其在条约中的位置，如果

小组委员会认为有必要插入一条关于机上保安员豁免的规定。 

(b) 本草案也没有规定对现有第十条内的豁免标准作出修改，即修改后的标准是否应该是

“合理的”，“不是武断和任意的”，或是“必要和相称的”。 

这些问题需要由小组委员会予以确定。 

—完— 


